
南通大学钟秀校区
普通公寓1号楼改造工程邀标书
一、项目概况

钟秀校区普通公寓1号楼需进行如下改造：1.屋面清理铺设防水卷材；2.雨水管局部更换；3.其中 12套宿舍整体改造，穿管布线、安装插座，铁门及木门整修油漆，墙面粉刷，安装窗帘及拆改上水管道、安装阀门等；4.楼梯间及部分房间粉刷处理等；4.详细施工内容以现场交底为准。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联系人：吴主任13776927236。
二、资质要求

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投标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近一年“无行贿记录犯罪证明”原件等。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封面加盖法人代表和单位公章，否则按废标处理。
三、投标要求

投标单位投标时只报下浮率（必须提供工期承诺、质量承诺、安全承诺，否则按废标处理），开标时按最接近标底的下浮率为中标单位。

四、结算方式
以实际工作量套用2009版《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2016年第8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及中标单位的下浮率结算。该结算中只计取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基本费1.4%及社会劳动保险费3.5%，其余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税金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即3.477%。甲方认质认价的材料及签证的独立费不计下浮。
五、质量标准

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六、工期要求

要求在2016年8月25日以前完工，逾期一天，扣1000元，以此类推。
七、付款方式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经审计结束后一次性付清。
八、保修内容及期限

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保修期限一年。

九、投标截止日期

投标文件应密封、盖章后于7月27日下午2：30时前送达南通大学主校区后勤保障部（综合楼435室），逾期按废标处理。
十、评标

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评审。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所有投标文件及资料恕不退还，敬请谅解。
十一、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0513-85012292
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2016年7月19日 

